
規定機關依法取得技師證書者得辦理相關技術事項之工程
作用法

（以下資料不含機關組織法令，請自行檢索所屬機關組織法）

公路法

第 33-1 條

公路工程之設計及監造，在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指定工程規模以上者，

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。但公路主管機關自行辦理

者，得由機關內依法取得相關專業技師證書者辦理。

前項相關專業技師科別，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技師主管機關

定之。

大眾捷運法

第 13-1 條

大眾捷運系統及其附屬設施之公共工程，其設計、監造業務，應由依

法登記執業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。但主管機關自行辦理者，得由機關

內依法取得相關專業技師證書者辦理。

前項相關專業技師之科別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技師主管機關定

之。

建築法

第 13 條

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，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

為限。但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，除五層以下非供公

眾使用之建築物外，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

師負責辦理，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。

公有建築物之設計人及監造人，得由起造之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

或自治團體內，依法取得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證書者任之。

開業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不能適應各該地方之需要時，縣 (市) 政

府得報經內政部核准，不受前二項之限制。

水土保持法

第 6 條

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者，應由依法登

記執業之水土保持技師、土木工程技師、水利工程技師、大地工程技

師等相關專業技師或聘有上列專業技師之技術顧問機構規劃、設計及

監造。但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及公法人自行興辦者，得由該

機關、機構或法人內依法取得相當類科技師證書者為之。



電業法

第 34 條之 1

電業設備或用戶用電設備屬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工程範圍者，其設計及

監造，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。所定工程

範圍外，應由電機技師或電器承裝業辦理。但該工程僅供政府機關或

公營事業機構自用時，得由該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內，依法取得

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證書者辦理設計及監造。

自來水法

第 56 條

自來水事業工程之規劃、設計、監造及鑑定，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

模以上者，應經依法登記執業之水利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。但政

府機關或公營自來水事業機構起造之自來水事業工程，得由該機關或

機構內依法取得水利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證書者辦理。

前項相關專業技師之科別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技師主管機關公

告之。

空氣污染防制法

第 26 條

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空氣污染防制計畫，應經依法登記執業之環境工

程技師或其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。

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於前項情形，得由其內依法取得前

項技師證書者辦理簽證。

水污染防治法

第 17 條

除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者外，事業依第十三條規定檢具水污染防治措

施計畫及依第十四條規定申請發給排放許可證或辦理變更登記時，其

應具備之必要文件，應經依法登記執業之環境工程技師或其他相關專

業技師簽證。

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再依前項規定經技師簽證：

一、依第十四條規定申請排放許可證時，應檢具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

畫，與已依第十三條規定經審查核准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中，其應

經技師簽證事項未變更者。

二、依第十五條規定申請展延排放許可證時，其應經技師簽證之事項

未變更者。

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於第一項情形，得由其內依法取得

第一項技師證書者辦理簽證。

第一項技師執行簽證業務時，其查核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

下水道法

第 17 條

下水道之規劃、設計及監造，得委託登記開業之有關專業技師辦理。

其由政府機關自行規劃、設計及監造者，應由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

之技術人員擔任之。


